附件3：
报名相关材料

1.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包括户主页、索引页和全部个人页，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营业执照自查情况证明打印件（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自查情况）；

3.非临邑户籍人员需提供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

4.困难家庭和有残疾的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还需提供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和复印件）；

5.农村低收入人口需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

6.残疾人还需提供残疾证（原件和复印件）；

7.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还需提供离婚证（原件和复印件）；

8.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还需提供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

